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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持续推进税收领域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积极回应市场主体需求，切实服务和便利纳税

人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向纳税人提供《无欠税证明》开具服务，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无欠税证明》是指税务机关依纳税人申请，根据税收

征管信息系统所记载的信息，为纳税人开具的表明其不存在欠税

情形的证明。 

二、本公告所称“不存在欠税情形”，是指纳税人在税收征

管信息系统中，不存在应申报未申报记录且无下列应缴未缴的税

款： 

（一）办理纳税申报后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

税款； 

（二）经批准延期缴纳的税款期限已满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

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 

（三）税务机关检查已查定纳税人的应补税额，纳税人未缴

纳的税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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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税务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

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五条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，纳税人未在税款

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 

（五）纳税人的其他未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。 

三、纳税人因境外投标、企业上市等需要，确需开具《无欠

税证明》的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。 

四、已实行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无

欠税证明》的，办税人员持有效身份证件直接申请开具，无需提

供登记证照副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。 

未办理实名办税的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无欠税

证明》的，区分以下情况提供相关有效证件： 

（一）单位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，提供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

登记机关发放的登记证照副本或税务登记证副本，以及经办人有

效身份证件； 

（二）自然人纳税人，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；委托他人代

为申请开具的，还需一并提供委托书、委托人及受托人有效身份

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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